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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小组”），负责指导协调市企业技术中心相关工作。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牵头开展市企业技术中心的认定与运行评价。各区（市、

县、开发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市企业技术中心的培育、

组织申报和日常管理等工作。

第二章 认 定

第五条 市企业技术中心的认定,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。

第六条 市企业技术中心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在贵阳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并经营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

的工业企业；

（二）企业在行业中具有显著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，具有

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较高的水平；

（三）企业具有较好的技术创新机制，企业技术中心组织体

系健全，创新效率和效益显著；

（四）企业内部已建立企业技术中心并正常运行1年以上。

（五）企业2年内（指市企业技术中心当年申报截止日向前

推算2年）未发生下列情况：

1、因违反税收征管法及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构成偷税、

骗取出口退税、虚开发票等严重税收违法行为；

2、1 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；

3、司法、行政机关认定的其他严重违法失信行为。

第七条 除所从事业务领域不同、技术创新资源不共享之外，

母公司或子公司已是市企业技术中心的，原则上其子公司或母公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